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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14 年「縣長盃」硬筆書法比賽實施計畫 

一、 計畫緣起： 

語文教育是各種學科的基礎，內容包括讀書、說話、寫字與作文，為

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知識與能力，也是適應群體生活所必備。又鑒於當今社會

現況，更讓人緬懷我國自古以來極為重視的「品德教育」，引導大家朝向知

善、樂善與行善，追求道德義理之核心價值。 

雲林縣推動品德教育，出版品德教育教材，融入各領域課程，辦理品

德教育相關藝文活動，結合多元學習方式，培養良好的態度與行為習慣，形

塑「為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質、生活有品味」之三品文化。 

再者，硬筆可以書寫出富有書法神韻的字--即「硬筆書法」，現今多數

人玩電腦與打字卻疏於動手書寫，忘了書寫的重要性以及文字的優美。期盼

透過硬筆書寫，找回那份情感以及對文化藝術的追求，以硬筆寫出具有書法

韻味的美字。 

綜上所述，從品德教育教材的經典詞句，作為硬筆書法比賽的題材，

寓教於藝以硬筆書法之藝術美感來涵養美善人生。前兩年，我們舉辦硬筆書

法比賽，得到廣大的回響，獲致豐碩的成果。今年，我們從種子教師培訓、

出版硬筆書法練習簿，期盼再經由「縣長盃」硬筆書法比賽的續辦，統整出

『寫字』教學三部曲的可行模式，賡續擴大推廣，弘揚具有特色及永續之品

德教育的社會環境與校園文化。 

二、 計畫目標： 

   (一)藉由「品德教育經典詞句」的書寫，彰顯品德教育核心價值，融入生活

中提昇正向思考、砥礪為人處世之道。 

   (二)從書寫中思辨與反省，藉由文字之美，達到涵養心靈靜定調和，並激勵

民眾、學子的具體行為準則之實踐。 

   (三)弘揚硬筆書寫藝術，推動以硬筆書寫勵志佳句，體會硬筆書法之美、顯

現漢字應用的深度及廣度，達到潛移默化涵養高尚品格、人文風氣。 

三、組織：設「縣長盃硬筆書法比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於比賽會場簡稱

大會）由以下單位組成： 

   (一)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雲林縣硬筆書法發展協會 

   (二)承辦單位：雲林縣口湖鄉成龍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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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協辦單位：雲林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斗六市鎮西國小、斗南鎮

斗南國小、虎尾鎮立仁國小、崙背鄉崙背國小、北港鎮北辰

國小、臺西鄉臺西國小 

四、辦理期程： 

   (一)初賽網路報名： 

      自 114年 11月 20日(星期四)起至 114年 12月 4日(星期四)下午 4時止。

(線上填報系統網址：https://neform.ylc.edu.tw/，序號 2155，非學

校單位者免填) 

   (二)初賽作品送件時間： 

自 114年 11月 20日(星期四)起至 114 年 12月 4日(星期四)下午 4時

止，郵寄以郵戳為憑。 

   (三)決賽日期：114 年 12月 20日(星期六)上午。 

   (四)優勝作品巡迴展：  

自 114年 12月起，實施辦法另訂。 

五、比賽組別及參賽資格： 

(一)比賽組別 

        1.國小低年級組   2.國小中年級組   3.國小高年級組 

        4.國中組         5.高中職組       6.教師組 

        7.公務人員組     8.社會組 

    (二)參賽資格 

1. 國小低年級組：雲林縣公私立國小一、二年級在學學生。 

2. 國小中年級組：雲林縣公私立國小三、四年級在學學生。 

3. 國小高年級組：雲林縣公私立國小五、六年級在學學生。 

※以上國小各組學生，是指就讀雲林縣公私立國小、國小補校且年

齡未滿 15歲之學生或相當於國小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4. 國中組：就讀雲林縣公私立國中、代用國中、高中附設國中部、國

中補校等，且年齡未滿 18歲之學生或相當於國中階段之高級中等以

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5. 高中職組：就讀雲林縣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五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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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年等，且年齡未滿 20歲之學生或相當於高中階段之高級中等以

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6. 教師組：雲林縣各級學校之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職現職教師。 

7. 公務人員組：服務於雲林縣各級公務機關現職編制內人員。 

8. 社會組：除前列 1 至 7 組所具身分外，雲林縣各級學校校長、實習

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及服務、就讀或戶

籍所在地於本縣之各界人士均可參加。 

    (三)參賽資格說明 

       1.各組參賽者，須設籍雲林縣或在雲林縣工作、就學。 

       2.社會組以戶籍所在地或服務單位所在地為依據，報名參加 初賽(入選

決賽者，於報到時需出具戶口名簿、身分證等身份證明，或服務單位、

就學學校出具服務證明、學生證，供主辦單位確認參賽資格)。 

       3.公務人員組以服務單位所在地為依據，報名參加初賽(入選決賽者，

於報到時需出具服務證明，供主辦單位確認參賽資格)。 

       4.教師組、高中職組、國中組及國小各組，請由學校將貼妥報名表之作

品連同報名彙整表（須完成行政核章），分別於報名送件截止日前送

達各區指定學校，確認資格、完成報名手續。 

       5.每人以參加一組、一件作品參賽為限。 

       6.凡獲得本項比賽決賽該組第 1 名者，近 3 年(115 年度至 117 年度)不

得再參加該組之比賽。 

六、辦理地點： 

   (一)初賽報名作品交件地點： 

   1.公務人員組、社會組：雲林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雲林縣斗六

市南揚街 60號-斗六教師研習中心 2樓）。 

       2.教師組、高中職組、國中組及國小各組：參加競賽之教師、學生以其

服務學校或就讀學校之鄉鎮為依據，將個人初賽報名表(如附件一)浮

貼於初賽作品背面右下角，連同報名彙整表核章紙本（如附件二，報

名彙整表須完成行政核章），於報名送件截止日(114年 12月 4日星期

四下午 4時前，郵寄以郵戳為憑)郵寄或送達各區指定收件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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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初賽作品交件地點明細表 

組別 視導區 初賽收件學校 

公務人員組 

社會組 

全縣 雲林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蔡主任收 

(雲林縣斗六市南揚街 60號-斗六教師研習

中心 2樓)封面請註明：縣長盃硬筆書法比賽

報名 

教師組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各組 

斗六區 

(斗六、林內、莿桐)  

鎮西國小教務處 

(斗六市西平路 3號) 

斗南區 

(斗南、古坑、大埤)  

斗南國小教務處 

(斗南鎮文昌路 150號) 

西螺區 

(西螺、二崙、崙背)  

崙背國小教務處 

(崙背鄉大同路 154號) 

虎尾區 

(虎尾、土庫、褒忠、元長)  

立仁國小教務處 

(虎尾鎮立仁街 40號) 

北港區 

(北港、水林、口湖)  

北辰國小教務處 

(北港鎮成功路 30號) 

臺西區 

(台西、麥寮、四湖、東勢)  

臺西國小教務處 

(臺西鄉民權路 9號) 

   (二)決賽比賽地點：雲林國中活動中心(雲林縣斗六市明德路 599 號)。 

七、初賽報名注意事項： 

 (一)採送件方式，報名表浮貼於作品背面即視同報名完成。 

  (二)送件時間：自 114年 11月 20日(星期四)起至 114年 12月 4日(星期四)

下午 4時止；親自送件或郵寄，若為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三)交件地點：採免費報名，作品與報名表、報名彙整表送達或寄達收件地

點（如第六點、辦理地點，初賽報名交件地點）。 

  (四)學校單位請於報名期間至線上填報系統填報初賽報名資料(網址：

https://neform.ylc.edu.tw/，序號 2155)。 

  (五)初賽評審後，於雲林縣教育網(網址：https://education.ylc.edu.tw/)

公佈各組入選決賽名單，不另寄發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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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初賽送件名額： 

1. 社會組及公務人員組不限名額，自行送件至雲林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

中心蔡主任收（雲林縣斗六市南揚街 60號-斗六教師研習中心 2樓）。 

2. 教師組、高中職組不限名額，委請各級學校統一送件至各區指定學校，

詳如五、辦理地點（一）初賽報名交件地點。 

3. 國中組、國小高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國小低年級組，採團體報名，

請各公私立國中小學推薦學生參賽。 

（1） 請各校辦理校內遴選或比賽，擇優參加全縣初賽。 

（2） 每校依班級數決定參加初賽人數，參加各視導區初賽，入選者參加全

縣決賽。 

A. 國中組 

班級數 初賽送件名額 

6班（含以下） 每校參賽學生至少 1人、至多 3人 

7~12班 每校參賽學生至少 3人、至多 5人 

13~24 班 每校參賽學生至少 5人、至多 8人 

25~36 班 每校參賽學生至少 8人、至多 12人 

37~48 班 每校參賽學生至少 12人、至多 16人 

49班以上 每校參賽學生至少 16人、至多 20人 

B. 國小各組 

班級數 初賽送件名額 

6班(含以下) 每校每組參賽學生至少 1人、至多 2人 

7~12班 每校每組參賽學生至少 2人、至多 5人 

13~24 班 每校每組參賽學生至少 4人、至多 8人 

25~36 班 每校每組參賽學生至少 5人、至多 10人 

37班以上 每校每組參賽學生至少 10人、至多 15 人 

八、 辦理方式： 

(一) 書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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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賽】書寫內容：參賽者請以主辦單位訂定初賽題目（各組初賽題目，

如附件四）為書寫範圍，與題目不符者，恕不予評分。作品採直式書寫，

不加標點符號，不得落款。 

【決賽】書寫內容：參賽者請以主辦單位訂定之決賽題目為書寫範圍(現

場公告)，與題目不符者，恕不予評分。作品採直式書寫，不加標點符

號，不得落款。 

(二) 比賽方式：本次比賽採初賽送件、決賽現場書寫 

1. 初賽：  

（1） 初賽書寫內容請以主辦單位訂定之初賽題目（如附件四）為書寫

範圍，與題目不符者，恕不予評分；作品採直式書寫，不加標點

符號，不得落款；報名表浮貼於背面。 

（2） 初賽作品用紙規格請以 A4大小列印（如附件五）。請於雲林縣教育

網下載初賽用紙格式，自行印製書寫。 

（3） 請用黑色硬筆書寫（國小低年級組可用鉛筆，其餘各組則禁用鉛

筆）。 

（4） 書寫字體： 

➢ 各組以楷書書寫。 

➢ 非依主辦單位規定之字體書寫，則不予評分。 

（5） 作品採直式書寫，不加標點符號，不得落款。 

（6） 初賽入選決賽名額：各組依報名人數，由評審小組決定入選名額。 

甲、 社會組、教師組、高中職組，不分區評審，入選決賽名額，

依報名人數，由評審小組決定。 

乙、 國中組、國小各組，分區收件統一評審、分區錄取，各區入

選決賽名額，依報名人數，由評審小組決定。 

（7） 初賽評審後，於雲林縣教育網公佈各組入選決賽名單，請自行上網

查詢，不另寄發書面通知。 

2. 決賽： 

（1） 決賽日期：114年 12月 20日(星期六)。 

（2） 決賽地點：雲林國中活動中心（雲林縣斗六市明德路 599號)。 

（3） 報到事宜： 

甲、 參加決賽者報到時間：當天 08：00～08：3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2sEj5dXfmpPdGVlUU56djgxdzQ/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2sEj5dXfmpPdGVlUU56djgxdzQ/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2sEj5dXfmpPdGVlUU56djgxdzQ/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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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各組競賽員必須依照大會定訂時間內準時完成報到手續並入

座，競賽人員逾報到時間即不受理報到，並以棄權論。 

丙、 社會組入選決賽者，於報到時需出具戶口名簿、身分證等身

份證明或服務單位、就學學校出具服務證明、學生證，供主

辦單位確認參賽資格。 

（4） 比賽時限：各組均 50分鐘。 

（5） 決賽方式：採現場書寫，請自備比賽用筆。大會提供比賽書寫用

紙，若使用自備紙張書寫者，不予評分。現場書寫後，即行評審，

隨後頒獎。 

（6） 比賽書寫工具：自備，請用黑色硬筆書寫（國小低年級組可用鉛

筆，其餘各組則禁用鉛筆）；參加比賽人員可自備無任何文字或格

線之墊板。 

（7） 書寫字體： 

➢ 各組以楷書書寫。 

➢ 非依主辦單位規定之字體書寫，則不予評分。 

（8） 作品採直式書寫，不加標點符號，不得落款。 

（9） 決賽書寫內容：由主辦單位發給之決賽題目紙內容為書寫範圍，與

題目不符者，恕不予評分。作品採直式書寫，不加標點符號，不得

落款。 

（10） 決賽當日流程： 

08：00～08：30  參加決賽者報到 

08：30～08：40  比賽規則說明 

08：40～09：30  正式決賽時間 

09：30～10：00  評審時間 

10：00～10：40  頒獎 

(三) 比賽用紙：  

1. 初賽送件 

初賽作品用紙規格請以 A4大小列印（如附件五）。 

請於雲林縣教育網下載初賽用紙格式，自行印製書寫。 

2. 全縣決賽 

比賽用紙，由主辦單位提供，若使用自備紙張書寫者，不予評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2sEj5dXfmpPdGVlUU56djgxdzQ/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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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審：邀請硬筆書法老師擔任評審。漏字、誤植、污損、使用修正液或

橡皮擦、未寫完者，得以扣分，扣分標準由評審團會議決定。 

九、 獎勵：各組依決賽實際參賽人數取二分之一為獲獎人員(小數點無條件進

位)，並依序錄取前六名、優選、佳作(詳如下表) 

獎勵額度 

實際參賽
人數 

第一
名 

第二
名 

第三
名 

第四
名 

第五
名 

第六
名 

優選 
佳作 

備註 

1-2人 1 0 0 0 0 0 0  

3-4人 1 1 0 0 0 0 0  

5-6人 1 1 1 0 0 0 0  

7-8人 1 1 1 1 0 0 0  

9-10人 1 1 1 1 1 0 0  

11-12人 1 1 1 1 1 1 0  

13-14人 1 1 1 1 1 1 1  

15-16人 1 1 1 1 1 1 2  

17-18人 1 1 1 1 1 1 3  

19-20人 1 1 1 1 1 1 4  

21-22人 1 1 1 1 1 1 5 
以下
類推 

（一） 各組錄取第一名～第六名各 1位，頒發獎盃（牌）、獎狀，以資鼓勵。 

（二） 各組錄取之優選、佳作，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三） 入選參加決賽者，均發給入選獎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四） 學生各組第一名之指導老師，縣立學校由本府依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

幼兒園授權獎懲案件獎懲標準表辦理、其餘頒發獎狀。學生各組第二

名～第六名、優選、佳作之指導老師獎狀一紙。註：指導學生同一組

項，多數獲獎者，指導者擇優獲頒一次獎勵。 

十、 作品處理：凡參加比賽作品均不退件，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作為公益

推廣硬筆書法教育出版、展覽、觀摩之用。 

十一、 經費：由本府預算支應。 

十二、 優勝作品巡迴展：全縣分區辦理（另行公告）。 

十三、 競賽員資格或有關競賽之申訴，應由領隊（競賽單位代表）出具書面申

訴書(如附件三)，詳述申訴理由，向大會提出。申訴書至遲應於各該競

賽項目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提出，逾時不予受理(各競賽項目應於比賽

結束時宣告結束時間)。申訴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

限，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如技術性、學術性者不得提出申訴。 

十四、 各參賽人員、工作人員及評判人員，給予公假登記。其中參加決賽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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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之教師及本案工作人員如遇假日辦理在不影響校務情形下，核實於期

限內自行擇期補休，不再另函通知。參與決賽之帶隊老師，給予公差登

記，如遇參賽時間於假日在不影響校務情形下，核實於期限內自行擇期

補休，不再另函通知。 

十五、 辦理本次比賽工作人員表現優良者，依據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幼兒園授

權獎懲案件獎懲標準表予以獎勵。 

十六、預期成效： 

（一） 參賽民眾、學子經由品德教育經典詞句的書寫，體會「禮義廉恥」的

核心價值，並能融入生活中提昇正向思考、砥礪為人處世之道。 

（二） 寫出文字之美，並從書寫中思辨與反省，達到涵養心靈靜定調和，並

激勵民眾、學子的具體行為準則之實踐。 

（三） 弘揚硬筆書寫藝術，推動以硬筆書寫勵志佳句，體會硬筆書法之美、

顯現漢字應用的深度及廣度，達到潛移默化涵養高尚品格、人文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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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雲林縣 114 年「縣長盃」硬筆書法比賽個人初賽報名表   

     參加組別：                   組 

姓    名  編  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學校名稱 

（服務單位） 
 

年級班別 

（職 稱） 

 

科 

年       班 

聯絡電話  指導老師  

通訊地址  

     報名表浮貼於初賽作品背面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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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雲林縣 114年「縣長盃」硬筆書法比賽初賽報名彙整表-學校單位用   

序

號 
比賽組別 鄉鎮市 學校名稱 

參賽者 

姓名 
年級班別 指導老師 備註 

1 國小中年級組 ○○鎮 ○○○○ ○○○ 三年乙班 李木子  

2        

3        

4        

5        

6        

7        

承辦人：                單位主管(主任)：             單位首長(校長)：  

承辦人聯絡電話： 

 

 

 

說明： 

1. 校名填寫方式：○○國小、○○國中、○○高中(無需填寫完整全名)。 

2. 指導老師以一人為限（教師組、公務人員組、社會組免填）。 

3. 本表格不敷所需，可自行擴增。 

4. 填寫完成後請務必校對資料，以避免獲獎時，獎狀內容有誤。 

5. 請依學校行政程序完成核章，核章紙本併同作品繳交。 

6. 另請於 114 年 12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前至線上填報系統填報報名資料(網址：
https://neform.ylc.edu.tw/，序號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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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雲林縣 114年「縣長盃」硬筆書法比賽申訴書 

申訴單位  

競賽項目  

競賽組別  

申訴理由 

 

申訴依據 

 

評議結果 

 

申評會委

員簽章 

 

送交時間 
※時間由大會依申訴單位提出之時間填列： 

於 114年   月   日   時   分送交 

送交單位 縣長盃硬筆書法比賽委員會 

領隊或競

賽單位代

表簽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